
 

日期：113年2月17日
便 簽

單位：教務處
 
  

擬：

一、公告周知。

二、請准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登記。
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
 

第一層決行

承辦機關（單位） 會辦機關（單位） 核稿 決行

   

校對兼發文： 監印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3/119/01

保存年限：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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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
